
信息披露

2021/8/20

星期五

B094

Disclosure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

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宏润建设 股票代码 00206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吴谷华 陈洁

办公地址 上海市龙漕路200弄28号宏润大厦10楼 上海市龙漕路200弄28号宏润大厦10楼

电话 021-64081888-1023 021-64081888-1023

电子信箱 wuguhua@chinahongrun.com chenjie@chinahongrun.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4,582,139,180.39 4,320,107,320.52 6.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74,738,558.08 158,631,918.53 10.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68,292,003.33 156,310,082.51 7.6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4,138,061.78 -396,842,331.16 111.1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 0.14 14.2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6 0.14 14.2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80% 4.82% -0.02%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16,739,863,099.17 17,000,223,896.01 -1.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617,610,929.33 3,574,132,155.09 1.2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8,385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浙江宏润控股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9.22%

432,363,

593

质押

333,900,

000

郑宏舫 境内自然人 14.43%

159,084,

924

119,313,693 质押 91,300,000

李张敏 境内自然人 0.90% 9,900,000

严帮吉 境内自然人 0.87% 9,572,313 1,772,313 质押 1,700,000

尹芳达 境内自然人 0.82% 9,004,215 6,753,161

赵熙逸 境内自然人 0.79% 8,711,900

郑建国 境内自然人 0.76% 8,381,362

林备战 境内自然人 0.75% 8,249,100

何秀永 境内自然人 0.73% 8,004,146 6,003,109

葛立敏 境内自然人 0.73% 8,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浙江宏润控股有限公司与郑宏舫、尹芳达、何秀永为一致行动人。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2021年上半年度，公司努力发挥优势，加强市场拓展，积极开发轨道交通、市政路桥

等基础设施项目，建筑业新承接工程29.78亿元，其中，轨道交通、市政工程合计占比

73.76%。 公司新中标邱隘镇前殷区块二期配套道路施工II标、鄞州大道—福庆路综合管廊

施工III标段、杭州机场轨道快线2号区间风井土建、上海市轨道交通市域线崇明线一期施工

103标段等重大工程。

上半年度，公司青海80兆瓦光伏并网电站正常运营，完成发电量7,185万度；加快房地

产项目销售，新签房地产销售合同44,580万元。

2、公司控股股东浙江宏润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润控股” ）与杭州市地铁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杭州地铁” ）、杭州市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杭州资本” ）于2021年5月25日签署了《股份转让意向协议》。 宏润控股拟向杭州地铁及

杭州资本合计转让其持有的公司330,000,000股非限售流通股，即占公司总股本的

29.93%，其中，转让给杭州地铁297,000,000股，即占公司总股本的26.94%，转让给杭州资

本33,000,000股，即占公司总股本的2.99%。 本次股份转让价格每股不超过人民币5.00

元。 若本次交易顺利完成，公司控股股东将由浙江宏润控股有限公司变更为杭州市地铁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上述事项已于2021年5月26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郑宏舫

2021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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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1年8月18日，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

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具体事项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1、变更原因

财政部于2018� 年 12� 月 7� 日修订发布了 《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财会

[2018]35号，以下简称“新租赁准则” )，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

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 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

其他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因此，公司自2021年1月1日起按上

述要求对会计政策进行相应调整。

2、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

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3、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公司将执行财政部于2018年修订并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其他未变

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

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4、变更日期

公司自2021年1月1日起执行新租赁准则。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主要内容

1、新租赁准则下，除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外，承租人将不再区分融资租赁和经

营租赁，所有租赁将采用相同的会计处理，均须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

2、对于使用权资产，承租人能够合理确定租赁期届满时取得租赁资产所有权的，应当

在租赁资产剩余使用寿命内计提折旧。无法合理确定租赁期届满时能够取得租赁资产所有

权的，应当在租赁期与租赁资产剩余使用寿命两者孰短的期间内计提折旧。 同时承租人需

确定使用权资产是否发生减值，并对已识别的减值损失进行会计处理；

3、对于租赁负债，承租人应当计算租赁负债在租赁期内各期间的利息费用，并计入当

期损益；

4、对于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承租人可以选择不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

并在租赁期内各个期间按照直线法或其他系统合理的方法计入相关资产成本或当期损益。

三、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规定和要求进行的变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

生重大影响，不会对定期报告股东权益、净利润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对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

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四、履行的审批程序

公司于2021年8月18日召开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

议案》， 董事会认为：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系依据财政部修订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21

号———租赁》而进行的合理且必要的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

生重大影响，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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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

2021年8月8日以传真及专人送达等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书面通知，于2021年8月18日下午

在上海宏润大厦12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由董事长郑宏舫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到董事9名，实

到董事9名。 公司监事、董事会秘书和高管人员列席会议。 会议召开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全体与会董事审议并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1、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该报告详细内容披露在2021年8月20日的巨潮资讯网。

2、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财政部于2018� 年 12� 月 7� 日修订发布了 《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财会

[2018]35号，以下简称“新租赁准则” )，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

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 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

其他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因此，公司自2021年1月1日起按上

述要求对会计政策进行相应调整。

该议案相关公告披露在2021年8月20日的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及巨潮资讯网。

特此公告。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8月20日

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

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拟定本报告期不进行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国中水务 600187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庄建龙 张茜

电话 021-62265371 021-62265371

办公地址 上海市闵行区联航路1188号1幢西楼2层 上海市闵行区联航路1188号1幢西楼2层

电子信箱 beijing@interchina.com zhangxi@interchina.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总资产 4,720,335,222.83 4,697,084,384.12 0.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474,627,923.86 3,424,428,542.33 1.47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营业收入 165,335,602.50 137,340,249.44 20.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518,781.89 28,186,909.77 -83.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3,435,960.58 -26,729,381.68 不适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2,757,295.79 -248,307,149.74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13 0.82 减少0.6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28 0.0175 -84.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28 0.0175 -84.00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09,880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国中（天津）水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3.74 227,312,500 0 无 0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厚康实业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9.59 158,648,700 0 质押 47,448,700

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43 40,154,025 40,154,025 无 0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永冠贸易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40 39,662,200 0 质押 11,862,200

陈开同 境内自然人 1.03 17,074,927 0 未知 0

倪滨江 境内自然人 0.48 7,973,500 0 未知 0

陈言上 境内自然人 0.46 7,617,450 0 未知 0

上海方圆达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方圆－东方11号私募投资

基金

未知 0.45 7,409,700 0 未知 0

陈慧 境内自然人 0.33 5,518,800 0 未知 0

伍超星 境内自然人 0.30 5,002,050 0 未知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厚康实业有限公司、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永冠

贸易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为一致行动人。公司实际控制人姜照柏

先生通过间接控制厚康实业、永冠贸易的股权而拥有厚康实业、永冠

贸易对公司的表决权。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

生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00187� � � � � � � � � � �证券简称：国中水务 编号：临2021-044

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的会议

通知及相关资料于2021年8月11日以电子邮件或专人送达的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 会议于

2021年8月18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7人，实到董事7人。会议由董事长

张彦先生主持，董事会秘书、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经过与会董事充分讨论、认真审议，会议审议并通过

了以下议案：

一、 审议通过《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8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2021年半年度

报告》及《2021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 审议通过《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8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2021年半年度

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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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的会议

通知及相关资料于2021年8月11日以电子邮件或专人送达的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 会议于

2021年8月18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会议由监事会

主席王冰先生主持，董事会秘书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经过与会监事充分讨论、认真审议，会议审议并通过

了以下议案：

一、 审议通过《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监事会形成以下书面审核意见：《2021年半年度报告》 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

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报告的内容、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 所披露的信息能真实反映出公司半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截至本审核意见出具之日， 未发现参与

《2021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 审议通过《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8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2021年半年度

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1年8月20日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

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浩云科技 股票代码 30044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淼淼 甘春平

办公地址

广州市番禺区东环街番禺大道北555号

天安总部中心22号楼101

广州市番禺区东环街番禺大道北555号

天安总部中心22号楼101

电话 020-34831515 020-34831515

电子信箱 zqb@haoyuntech.com zqb@haoyuntech.com

注：2021年8月，公司董事会收到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陈翩女士提交的书面辞职

报告。陈翩女士因工作原因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的职务，陈翩女士的辞职报

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为保证公司董事会日常运作及经营管理工作的开展，公

司于2021年8月2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同意聘任李淼淼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2年1月2日止。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230,397,823.60 126,314,918.58 82.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4,355,274.84 -43,077,514.42 133.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11,340,449.10 -46,699,286.19 124.2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9,549,982.05 -92,258,823.32 35.4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12 -0.0644 132.9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10 -0.0627 133.4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1% -3.06% 4.07%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1,662,073,660.58 1,704,061,648.05 -2.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419,737,348.39 1,417,559,367.63 0.15%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35,608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

股份的股东总数

（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茅庆江 境内自然人 30.27%

209,632,

900

157,224,675 质押 84,914,944

雷洪文 境内自然人 4.66% 32,260,282 24,195,211 质押 16,000,000

袁小康 境内自然人 3.65% 25,261,648 25,261,648 质押 16,000,000

徐彪 境内自然人 3.40% 23,538,048 17,653,536 质押 12,285,258

徐嘉韵 境内自然人 1.18% 8,164,366 0

王进南 境内自然人 0.70% 4,850,000 0

茅屏萍 境内自然人 0.57% 3,975,878 0

梁凤转 境内自然人 0.51% 3,500,000 0

吴德云 境内自然人 0.42% 2,913,162 0

张志雄 境内自然人 0.41% 2,865,5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股东茅屏萍与股东茅庆江系姐弟关系，除此以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或是否属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

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股东吴德云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1,409,262股，通过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1,503,900股；股东张志雄通过普通证券账户

持有公司股份279,600股，通过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公司股份2,585,900股。

注： 公司前10大股东中， 浩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7,578,

000股，均为无限售条件股份，占报告期末公司总股本的1.09%，依照格式要求，未在前10大

股东中进行列示。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管理层紧紧围绕着公司制定的经营计划，积极开展各项工作。 报告期

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3,039.7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82.40%；营业利润为1,252.86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125.76%；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435.5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

长133.32%，主要原因系上年同期受疫情影响，营业收入减少，本期，随着国内疫情的缓解，

公司相关业务恢复情况良好，同时公司加大了业务拓展力度，公司相关收入、效益较去年同

期有所提高。 报告期内，公司发生的其他主要重大事项如下：

1、公司部分募集资金专户注销事宜

（1）2020年12月14日和2020年12月31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

会议和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

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对2个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结项，同时将节余募集

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

（2）截至2021年1月11日，公司完成了前述结项项目对应的2个募集资金专户的注销

手续，并将上述专户中的余额4,349.14万元（含利息）全部转入公司基本存款账户，用于永

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0年12月15日、2020年12月31日和2021年1月11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99）、《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0-101）、《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108）、《关于注销部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4）。

2、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事宜

（1）2021年3月15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关于公司董事会换

届选举暨提名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日，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

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3月16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四

十一次会议决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9）、《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1-011）和《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2）2021年3月15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监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2021年3月16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公

告编号：2021-010）和《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2）。

（3）2021年3月31日，公司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

选举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四届监事会非

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等相关议案， 选举产生了第四届董事会成员及非职工代表监事成

员， 非职工代表监事与公司同日召开的第三届职工代表大会第6次会议选举产生的职工代

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当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7）和《关于职工代表监事换届

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8）。

（4）2021年3月31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第四届董事会

董事长和专门委员会委员、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同日，公司召开第四届监事

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第四届监事会主席。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当日披露于巨潮资讯

网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9）、《第四届监事会第

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020）、《关于董事会、 监事会换届暨部分董事、监

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离任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1）、《关于聘任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2）以及《独立董事对相关事

项的独立意见》。

3、公司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事宜

（1）2021年4月23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以截至2021年4月23日的总股本692,495,699股扣除回购专

户持有的股份7,578,000股后的股本684,917,699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

股利人民币0.18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股利12,328,518.58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

转以后年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24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 《董事会决议公

告》（公告编号：2021-028） 和 《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30）。

（2）2021年5月14日，公司召开了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当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51）。

（3）2021年5月19日， 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 《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公告编号：2021-054）；2021年5月26日，公司实施完毕了上述权益分派方案。

4、公司部分限制性股票/股票期权回购注销/注销事宜

（1）2021年4月23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和《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同意注销195名激励对象已授予

但尚未解锁的合计8,400,620股限制性股票以及同意注销9名激励对象第三个行权期全部

已授予但尚未行权合计498,977份股票期权以及1名已离职激励对象第三个行权期已授予

但尚未行权的7,337份股票期权，合计506,314份股票期权。 同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监事

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前述议案。同日，公司独立董事就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

见。 同日，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就该事项发表了法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2021

年4月24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 《监事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029）、《董事会决

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028）、《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33）、《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4）、《独立董事对相

关事项的独立意见》和《关于浩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注销部分

股票期权及限制性股票的法律意见书》（信达励字[2021]第024号）。

（2）2021年4月28日，公司办理完毕2018年股权激励计划授予的部分股票期权数量合

计506,314份注销事宜。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29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

部分股票期权注销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9）。

（3）2021年5月14日，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公司回购注销195名激励对象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合计8,400,620

股限制性股票；同日，公司发布了《关于减少注册资本的债权人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当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1）

和《关于减少注册资本的债权人公告》（公告编号：2021-052）。

（4）2021年8月5日， 公司办理完毕2018年股权激励计划授予合计8,400,620股限制

性股票的回购注销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当日披露于资讯网的《关于公司部分限制性

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65）。

5、公司报告期内入围/中标/签署重大合同相关事宜

（1）2021年1月，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行签署了《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行电气火灾监测系统建设项目框架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1月11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 《关于中标项目签署合同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02）。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就该合同已确认收入1319.98万元。

（2）2021年1月，公司收到甘肃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发来的《入围通知书》，确定公司

为甘肃省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安防（技防）和甘肃省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安防（物防）产品入

围供应商，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1年1月11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收到甘肃省农村

信用社联合社<入围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3）。

（3）2021年2月，公司收到甘肃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发来的《入围通知书》，确定公司

为甘肃省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安防（技防）产品入围供应商，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2

月8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 《关于收到甘肃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入围通知书>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1-006）。

（4）2021年3月，公司收到江苏省招标中心有限公司发来的《入围通知书》，确定公司

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安防设备入围项目（第六包：定位分析系统）和（第

九包：物联网网关和传感器）供应商，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3月31日披露于巨潮资讯

网的 《关于收到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入围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16）。

（5）2021年5月，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中国农业银行2020年安

防设备入围项目（包件六：定位分析系统）采购协议》和《中国农业银行2020年安防设备

入围项目（包件九：物联网网关和传感器）采购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5月27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署采购协议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1-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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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2021年8月19日，浩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五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在报告期内的经营成果及财务状况，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

告》及《2021年半年度报告摘要》于2021年8月20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

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浩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8月20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

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http://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恒瑞医药 600276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笑含 田飞

电话 0518—81220983 021-61053323

办公地址 江苏连云港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昆仑山路7号 上海市浦东新区海科路1288号

电子信箱 ir@hengrui.com ir@hengrui.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 37,000,499,019.12 34,729,589,915.43 6.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2,785,698,840.98 30,504,303,351.44 7.48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 13,297,542,736.29 11,308,881,923.08 17.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67,595,055.64 2,661,917,189.96 0.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2,647,023,650.06 2,562,139,085.30 3.3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98,280,918.06 3,376,609,108.89 -55.6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34 10.23 减少1.8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2 0.42 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2 0.41 2.44

报告期计提股权激励费用36,511.38万元，剔除股权激励费用影响，报告期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10.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13.9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减少55.63%，主要原因为支付的研发、人工成本、

材料款项增加以及客户采用承兑票据结算增多导致现金流入放缓。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610,142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

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江苏恒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4.04

1,538,184,

187

0 无 0

西藏达远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89 952,752,304 0 无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其他 11.97 765,681,276 0 无 0

连云港恒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85 310,112,056 0 无 0

中国医药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10 262,344,248 0 无 0

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国家 2.02 129,207,593 0 质押 78,048,00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1.49 95,399,822 0 无 0

青岛有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7 81,246,939 0 无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其他 0.92 59,118,852 0 无 0

高瓴资本管理有限公司－HCM中国基

金

境外法人 0.63 40,461,889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无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4�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3.1�行业发展情况

医药行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持续发展源自药品的刚性消费，具有弱

周期性的特征。 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医疗保障制度逐渐完善，

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我国医药行业呈现出持续良好的发展趋势，但近年处方药销售

因疫情受到一定影响。

3.2�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

长期以来公司聚力创新，持续加大创新产品学术推广力度，创新药销售收入稳步增加，

报告期内， 创新药实现销售收入52.07亿元， 同比增长43.80%， 占整体销售收入的比重为

39.15%，创新成果的逐步收获对公司业绩增长起到了拉动作用。

但受国家和地方带量采购的影响，公司传统仿制药销售下滑。 2020年11月开始执行的

第三批集采涉及的6个药品，报告期内销售收入环比下滑57%。 另一方面，主要产品卡瑞利

珠单抗自2021年3月1日起开始执行医保谈判价格，降幅达85%，加上产品进院难、各地医

保执行时间不一等诸多问题，造成卡瑞利珠单抗销售收入环比负增长。

3.3�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21年上半年，国内疫情防控总体保持良好态势，国民经济持续稳定恢复，深化医药

卫生体制改革工作稳步推进。 医药研发政策方面，《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的抗肿瘤药物临床

研发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提出落实以临床价值为导向、以患者为核心的研发理念，引

导并促进科学有序地开发，有利于改善同质化竞争，减少临床资源浪费，促进医药行业健康

长远发展。医疗保障方面，《医疗保障法（征求意见稿）》对医保筹资和待遇、基金管理等多

项内容作出规定，将推动我国医疗事业高质量发展进入新阶段。 新一轮国家医保药品目录

调整工作正式启动，药品目录调整的科学化、规范化、精细化、法制化水平将进一步提升。药

品集中采购方面，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推动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常态化制度化开展

的意见》，从明确覆盖范围、完善采购规则、强化保障措施、完善配套政策、健全运行机制五

个方面提出了推动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常态化制度化开展的具体举措。2月，国家组织开

展44个药品品种第四批带量采购工作，5月起陆续落地实施。 6月，国家组织开展60个药品

品种第五批带量采购工作，采购品种和品规数均为历次之最，带量采购工作继续常态化、制

度化向前推进。

自2018年以来，公司进入国家集中带量采购的仿制药共有28个品种，中选18个品种，

中选价平均降幅72.6%，对公司业绩造成较大压力。 与此同时，国内创新型生物医药行业同

质化竞争严重，研发、人力、生产等各项成本快速上涨，生物医药创新面临严峻挑战。 为此，

公司迫切需要集中资源在创新和国际化方面实现快速突破。 报告期内，根据创新和国际化

战略发展需要，公司围绕“精兵简政、资源整合、加强管理、提质增效” 十六字方针，推进运

营改革，加速转型升级。

研发创新方面，一是继续加大研发投入。 目前公司在国内外共开展240多个临床项目，

其中包括国际多中心临床23个，由于临床各项费用的上涨以及国际化临床项目数量的不断

增加，报告期内累计研发投入25.81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8.48%，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

比重达到19.41%，有力地支持了公司的项目研发和创新发展。 二是项目注册申报工作有序

推进。 报告期内，取得创新药制剂生产批件5个、仿制药制剂生产批件9个，取得药品临床批

件41个。取得10个品种的一致性评价批件，完成2种产品的一致性评价申报工作。三是专利

申请和维持工作顺利开展。 报告期内，提交国内新申请专利131件、国际PCT新申请39件，

获得国内授权64件、国外授权59件。

国际化方面， 公司继续加大国际化战略实施力度， 报告期内公司海外研发支出共计

6.43亿元，打造国际化的临床研发团队、布局创新药物国际临床试验的步伐不断加速。 公司

在美国、欧洲已建立涵盖医学科学、临床运营、注册、药理、统计、质量管理、药物警戒等多部

门在内的完整临床研发队伍，已实现在研项目的高效率运作与高质量执行，并积极进行新

项目的临床研发规划。 海外临床研发团队的各项工作有序推进，并已逐步实现与中国总部

临床研发团队的高效协作、无缝对接。 目前，公司海外研发团队共计136人，其中美国团队

95人，欧洲团队31人。 海外团队主要成员均是来自罗氏、诺华、辉瑞以及默克等知名药企的

中高层人才，拥有丰富的全球化研发经验。

报告期内，公司共开展23项国际临床试验，其中国际多中心Ⅲ期项目7项，涉及肿瘤项

目9项，非肿瘤项目14项，并有10余项研究处于准备阶段，共启动86家海外中心。 报告期内

获批FDA临床批件3项，包括氟唑帕利胶囊联合醋酸阿比特龙片和泼尼松片（AA-P）对比

安慰剂联合AA-P一线治疗转移性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的国际多中心Ⅲ期研究，卡瑞利珠

单抗联合法米替尼治疗晚期实体瘤的多队列、开放Ⅱ期研究，以及评估HR17031注射液的

药效学、药代动力学、安全性和耐受性的I期研究。 公司首个国际多中心Ⅲ期临床研究———

卡瑞利珠单抗联合阿帕替尼治疗晚期肝癌国际多中心Ⅲ期研究已完成海外入组，并启动了

美国FDA� BLA/NDA递交前的准备工作。基于此研究，卡瑞利珠单抗治疗晚期肝细胞癌适

应症获得FDA孤儿药资格，有望在后续研发及商业化开展等方面享受一定的政策支持。 与

此同时，多个项目在欧洲、澳洲、韩国等国家和地区获批临床试验资格，开展临床试验工作。

SHR-A1811、INS068、HRS4800、SHR-1819、SHR-1707、HR17031等多个产品顺利实

现全球同步开发。

质量、安全生产和环保方面，公司始终本着“质量第一，安全至上”的原则，以质量为依

托，树立品牌形象，满足市场需求，打造环保企业，为健康持续发展打下良好基础。一是完善

质量管理体系，加强新产品工艺过程控制和风险管理，确保产品质量。 2021年上半年公司

顺利通过国家药监局新产品工艺核查和省级药监局对原料药分公司、制剂分公司等进行的

新车间、新产品GMP符合性检查。 二是重视提高生产效率，不断进行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

持续提升生产自动化、智能化水平，通过自动化改造实现人员简化。 三是严格按照横向到

边、纵向到底、全面覆盖的原则，强化现场管理、加大隐患排查整改力度、加强安全教育和推

进安全管理信息化建设，全面提升公司安全生产管理水平，为公司安全生产保驾护航。全面

梳理完善EHS管理体系，切实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强化现场管理，加强薄弱环节的监

督检查，消灭现场安全管理缺陷，杜绝各类零星事故的发生。建立多渠道的隐患排查和上报

机制，对排查出的安全隐患实施销项闭环管理。 强化教育培训，实现认识和观念的转变，进

一步营造“人人懂安全、人人管安全”的氛围。 公司积极推进“五位一体” 安全生产信息化

管理平台建立，助力安全生产精细化管理。四是加强源头控制、清洁生产、末端治理，生产采

用密闭化、管道化、连续化等先进生产工艺，采用自动化、智能化设备，以减少工人接触有毒

有害物质的机率，同时加强人文建设，让员工在舒适的环境下工作。

第四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

生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孙飘扬

2021年8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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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子公司获得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

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子公司苏州盛迪亚生物医药有限公

司近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 ）核准签发关于SHR-1314注

射液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将于近期开展临床试验。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SHR-1314注射液

剂型：注射剂

申请事项：临床试验

受理号：CXSL2101117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2021年6月7日受

理的SHR-1314注射液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同意本品进行成人活动性银屑病关节炎

适应症临床试验。

二、药物的其他情况

银屑病关节炎是一种与银屑病相关的免疫介导的慢性炎症性疾病，患者具有银屑病的

皮疹症状，同时伴有外周关节和周围软组织疼痛、肿、压痛、僵硬和运动障碍。该病临床表现

异质性强，病程迁延、易复发，可出现难以控制、甚至残毁性关节炎，常导致残疾，严重影响

患者的生活质量,增加医疗成本支出。

SHR-1314注射液是公司自主研发的一种靶向人IL-17A的重组人源化单克隆抗体，

拟用于治疗与IL-17通路相关的自身免疫疾病。 目前全球已有2个IL-17A抗体获批上市。

诺华公司的secukinumab（商品名Cosentyx）自2015年以来在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多个

国家和地区获批上市。礼来公司的ixekizumab（商品名Taltz）自2016年以来在美国、欧洲

和日本等多个国家和地区获批上市。 secukinumab和ixekizumab分别于2019年4月和9月

作为第一批临床急需境外新药在中国获批上市。 经查询EvaluatePharma数据库，2020年

secukinumab全球销售额约为39.95亿美元，ixekizumab全球销售额约为17.89亿美元。

截至目前，SHR-1314相关研发项目累计已投入研发费用约为22,208万元。

根据我国药品注册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 药物在获得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后，尚

需开展临床试验并经国家药监局审评、审批通过后方可生产上市。

三、风险提示

由于医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药品的前期研发以及产品从研

制、临床试验报批到投产的周期长、环节多，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敬请广大

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公司将按国家有关规定积极推进上述研发项目，并及

时对项目后续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8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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